
培训班日程表

	时   间
	地   点
	内   容
	主讲人
	单位及职务

	10月17日（星期五）

8:00-9：30
（2学时）90分钟
	东区：门诊五楼党员活动室

西区：一楼技能中心教室
	坚持团结奋斗 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重大决策部署——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上）（中）（下）
	刘春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0月17日（星期五）

9：45-10:30
（1学时）45分钟
	东区：门诊五楼党员活动室

西区：一楼技能中心教室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重要讲话精神（上）
	石国亮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0月17日（星期五）

10：45-11：30
（1学时）45分钟
	东区：门诊五楼党员活动室

西区：一楼技能中心教室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重要讲话精神（下）
	石国亮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0月17日（星期五）

13：30-15:00
（2学时）90分钟
	东区：门诊五楼党员活动室

西区：一楼技能中心教室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学习辅导（一）（二）
	邓纯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党委书记/研究员

	10月17日（星期五）

15：15-16：45
（2学时）90分钟
	东区：门诊五楼党员活动室

西区：一楼技能中心教室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学习辅导（三）（四）
	邓纯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党委书记/研究员

	10月18日（星期六）

8：00-8:45
（1学时）45分钟
	东区：门诊五楼党员活动室

西区：一楼技能中心教室
	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阐释和历史演进
	郇雷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10月18日（星期六）

9：00-9：45

（1学时）45分钟


	东区：门诊五楼党员活动室

西区：一楼技能中心教室
	执行好、遵守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基本要求
	郇雷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10月18日（星期六）

10：00-11：30
（2学时）90分钟
	东区：门诊五楼党员活动室

西区：一楼技能中心教室
	 心存敬畏塑新风——落实八项规定，形塑优良党风（上）（下）
	刘春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0月18日（星期六）

13:30-15：45
（3学时）135分钟
	东区：门诊五楼党员活动室

西区：一楼技能中心教室
	聚焦主题，注重实效——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上）（中）（下）
	朱谐汉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5月18日（星期六）

16:00-16:45
（1学时）45分钟
	东区：门诊五楼党员活动室

西区：一楼技能中心教室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国家行政学院）
	任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10月19日（星期日）

8:00-8:45
（1学时）45分钟
	东区：门诊五楼党员活动室

西区：一楼技能中心教室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及中央社会工作会议精神（一）
	丁元竹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10月19日（星期日）

9:00-9:45
（1学时）45分钟
	东区：门诊五楼党员活动室

西区：一楼技能中心教室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及中央社会工作会议精神（二）
	丁元竹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10月19日（星期日）

10:00-10:45
（1学时）45分钟
	东区：门诊五楼党员活动室

西区：一楼技能中心教室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及中央社会工作会议精神（三）
	丁元竹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10月19日（星期日）

11:00-11:45
（1学时）45分钟
	东区：门诊五楼党员活动室

西区：一楼技能中心教室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及中央社会工作会议精神（四）
	丁元竹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10月19日（星期日）

13:30-16:30
（4学时）180分钟
	东区：门诊五楼党员活动室

西区：一楼技能中心教室
	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二）（三）（四）
	洪向华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教授

	
	
	发展党员、积极分子考试（闭卷）
	李锁利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组织科副科长



